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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2340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3 月更名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向 7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6,500 万股，每股

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1.33 元/股。截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止，公司共

募集资金 736,45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42,180.32 元，募集资金净额

722,607,819.68 元。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大华验字[2015]001124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

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

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林证券与存管银行于 2015 年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2016 年，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及原保荐机构华林证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因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基于《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等法规要求，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变更为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故 2018 年 11 月，公司与中原证

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因民生银

行郑州商鼎路支行和中行郑州高新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存放的募集

资金已使用完毕，账户不再使用，公司将其注销，未重新签订监管协议，详见公

司临 2018-075 号《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与中原证券等相关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项下的专项账户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 8111101014000130052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

区支行 
259842389355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 411899991010003203384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鼎路支

行 
695887165 

公司与中原证券等相关方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项下的专项账户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红专路支行 8111101013100162361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大华核字[2015]004395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鉴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实际投入年产 2 万吨交

通用铝型材项目投资额 76,175,430.00 元。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76,175,430.00 元募集资金置

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对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

项目“年产 2 万吨交通用铝型材项目”实际投入金额 753,947,963.47 元，与承诺

投入金额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目前 “2 万吨交通用铝型材” 募投项目进展顺利，2020 年可年产轨交车厢

300辆，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6 亿元，实现净利润约 3600 万元。 

四、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募集

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为方便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将上述账

户全部注销。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4 日   


